关于做好新学期初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学生工作委员会会议精神和2009-2010学年学生工作计划安排，新学期初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儋州校区学生搬迁工作

按照《海南大学儋州校区学生搬迁实施方案》执行。

二、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

1、各学院须建立应对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机制，开展学生卫生意识教育，做好学生体检工作和实行零报告制度，确保校园稳定。
2、开展校园卫生大扫除活动。一是组织青年志愿者尤其要发挥学生骨干学生党员作用清理校园卫生死角（原有包干的卫生区域或与后勤联系）；二是宿舍卫生大整治，以学院为单位，组织“文明宿舍”评比，纳入学生综合测评加分。
3、体检驻点值班工作。以楼栋为单位设立体检服务处，每个学院各安排2-3名学生骨干进驻一个楼栋（分工见附件1表格），体检服务处任务为：开展卫生意识及有关流感知识宣传教育；提供体检服务(有校医指导)。时间为七天，驻点宣传品和温度计由校医院负责，桌椅由学院负责。
三、新生接待工作
按照《海南大学2009级新生接待方案》执行。

四、2009-2010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新生“绿色通道”入学工作
按照《关于启动2009-2010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附件2）和《海南大学2009级新生接待方案》执行。
五、2009-2010学年学费住宿费收缴工作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费收缴工作，切实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尤其是诚信教育，增强学生自觉缴费意识。
2、对于确实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按时缴费的学生，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各学院要认真负责，仔细深入，并和家长取得联系，核实情况。在核实的基础上由本人提出缓缴申请，经学院审核批准后可办理注册手续。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已申请生源地贷款且款项未到的学生可办理缓缴手续。
3、对于没有按时缴费且未办理缓缴手续的学生，各学院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六、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核定工作

1、凡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需要设置勤工助学岗位的（包括固定岗位与临时岗位），须重新核定。
2、岗位设置坚持以劳务性为主的原则，以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出发点，用到确有需要的第一线，支持贫困学生通过勤恳劳动获得报酬，顺利完成学业。
3、用人单位须公开招聘学生，结果公示。从2009年9月起，各学院（部、处）须按照新核定的岗位用工。凡未履行核定手续（或没获批准的）而自行安排的岗位，学校不予发放酬金。

七、2009-2010学年学生校外住宿统计工作

1、我校全日制学生应由学校统一安排，在校内学生公寓住宿，原则上不允许在校外住宿。但鉴于个别同学家庭、身体等原因，确需外宿的，根据《海南大学住宿管理办法》进行受理。
2、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办理外宿申请和审批备案手续。学校每年6月、12月集中办理两次，每次批准外宿时间不超过一学年。

3、对以前已经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如需继续外宿，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于9月15日前将申请材料及本院学生校外住宿汇总表报送学生处统一审批备案。
八、新生心理测试工作
1、须在国庆节前完成测试工作；

2、学院独立组织测试工作；

3、8月31日学院心理辅导员参加心理测试软件操作培训。
九、2008-2009学年学生综合测评和评奖评优工作
按照《关于做好2008-2009学年学生综合测评及评奖评优工作的通知》执行。
附件1：海南大学应对甲型防控工作学生体检服务处值班分工表
附件2：关于启动2009-2010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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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海南大学应对甲型防控工作学生体检服务处值班分工表
	学  院
	值班楼栋
	责任人
	值班要求

	管理学院
	1号楼
	段捷频
	1、值班时间：2009年8月28日——9月3日；中午11：30—14：30，晚上19：00—21：30。

2、值班内容：宣传甲流防控知识、卫生饮食知识；对楼栋内身体状况有异常的同学的体温进行测量、登记、上报；对楼栋卫生进行监督。

3、值班要求：

学院每日必须安排一名辅导员负责当天的值班工作；

学院可安排2—3名学生干部配合值班老师的工作；

值班时，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上报学生处；

每天的值班情况，学院要形成值班日志，待值班工作结束后，整理，统一上报学生处。

当天的值班情况，须以手机短信的方式报学生处。

	人文学院
	2号楼
	孙晓媛
	

	土建学院
	3号楼
	黄玉端
	

	艺术学院
	4号楼
	陈泰义
	

	法学院
	5号楼
	韩力光
	

	政行学院
	6号楼
	王默忠
	

	应用学院
	7号楼
	王  华
	

	外语学院
	8号楼
	黄丽芹
	

	国交学院、食品学院
	9号楼
	林尧俊、樊春
	

	信息学院
	10号楼
	曲  涛
	

	海洋学院
	11号楼
	陈  平
	

	经济学院
	12号楼
	冯广波
	

	材化学院
	13号楼
	王茂钢
	

	农学院、园艺学院
	17号楼
	邱志春、王珍
	


附件2

关于启动2009-2010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是切实做好我校各项资助评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校帮困助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的帮困助学工作，切实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情况，保证国家制定的高等学校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确保贫困生资助工作公平、公正、合理地顺利进行，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07〕8号）和《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文件精神，现即启动我院2009-2010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是我院资助措施实施的基础，它能确保学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帮助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只有认定为经济困难的同学才能获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等各类资助的资格。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定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对非毕业班学生宣传《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力争让每一个同学都了解认定工作的重大意义，知晓政策，熟悉认定工作的程序。

二、认定标准

以海口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主要参考依据，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困难、特别困难2档。

基本分档标准如下：①特别困难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20元（含）；②困难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320元，但低于400元（含）。

由于学费高额（学费每年6000元以上，不包括住宿费等其他费用）、或家庭成员（包括父母亲、配偶、子女及本人）得大病而需承担巨额医药费、单亲家庭、父母离异、突发自然灾害而造成巨额财产损失等情况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特殊困难学生。各学院可视具体情况，对特殊困难学生给予适当补助,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可认定为困难或特别困难。
三、认定程序

（一）认定工作启动

9月3日—9月5日各学院成立“学院认定工作组”、“认定评议小组”。并填写《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小组成员表》（附表1）、《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成员表》（附表2）。9月6日起各学院受理学生申请。 

（二）学院认定（初审）

1.9月25 日—9月28日

各学院认定评议小组组织民主评议，填写《认定申请表》中的“民主评议意见”，确定本学院各年级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评名单，并填写本学院各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评名单汇总表，于9月28日前报学院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

2．9月29日—9月30日

各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认定评议小组申报的初评名单。经公示5个工作日且通过后，填写《申请认定表》中的“学院审核意见”，确定本学院各年级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审名单，并填写《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汇总表》（附表3）（Excel格式，书面材料需加盖学院公章，经办人及院领导签名，电子文档发送至王静老师），于9月30日前提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学校认定

9月30日—10月8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学院审核通过的《认定申请表》，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报学校学生评优奖励领导小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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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小组成员表》

2、《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成员表》

3、《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汇总表》

附表1：

      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小组成员表

	学院
	
	专业
	

	组长
	
	年级
	
	年度
	

	班主任
	姓名
	职务
	负责年级
	邮箱
	备注

	
	
	
	
	
	

	
	
	
	
	
	

	
	
	
	
	
	

	学生代表
	姓名
	班级
	职务
	家庭经济情况
	备注

	
	
	
	
	
	

	
	
	
	
	
	

	
	
	
	
	
	

	
	
	
	
	
	

	
	
	
	
	
	

	
	
	
	
	
	

	
	
	
	
	
	

	
	
	
	
	
	

	
	
	
	
	
	

	
	
	
	
	
	

	
	
	
	
	
	

	
	
	
	
	
	

	
	
	
	
	
	

	学院意见
	 院领导签名            公章


附表2：        

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成员表

	学院
	
	年度
	

	组长
	
	职务
	

	
	姓名
	职务
	负责年级
	邮箱
	备注

	组员
	
	
	
	
	

	
	
	
	
	
	

	
	
	
	
	
	

	
	
	
	
	
	

	
	
	
	
	
	

	
	
	
	
	
	

	
	
	
	
	
	

	
	
	
	
	
	

	
	
	
	
	
	

	
	
	
	
	
	

	学院意见
	院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3：

海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汇总表

学院：           　　 （公章）  领导签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汇总

	全院学生人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人数
	

	困难学生人数(不含特别困难学生人数)
	
	特别困难学生人数(其中特殊困难学生人数)
	

	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家庭类型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特别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家庭类型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是否为特殊困难学生

	
	
	
	
	
	
	

	
	
	
	
	
	
	

	
	
	
	
	
	
	

	
	
	
	
	
	
	

	
	
	
	
	
	
	

	
	
	
	
	
	
	

	
	
	
	
	 
	
	


